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地  點：台糖公司柳營尖山埤渡假村宴會廳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號） 

三、出  席：會員代表大會代表（如簽到簿） 

四、列  席：會務人員 

五、主  席：田理事長賢堂                       紀  錄：林晃民、陳昆昌 

六、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人數 49位，實到代表人數 46位，委託人數 3位。 

（二）大會工作報告： 

1. 大會籌備經過：經本會第 25屆第 16~17次理事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通過。 

2. 宣讀大會組織規程。 

決  議：通過。 

3. 宣讀大會議事規則。 

決  議：通過。 

4. 出席大會代表資格謝芳寅等 49 位，業經本會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 

決  議：通過。 

5. 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各組工作人員名單業經遴定。 

決  議：通過。 

七、討論提案： 

案  由：提請推選本次會員代表大會主席團 3 人輪流擔任主席，以利大會進

行。 

說  明：依據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辦理。 

決  議：經代表推選田賢堂、歐宗明、郭超杰等 3位代表為大會主席團，輪流

擔任主席。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  會：同日下午 2時 10分。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一、時  間：114年 2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二、地 點：台糖公司柳營尖山埤渡假村宴會廳（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號） 

三、主管機關代表：無 

四、上級工會代表： 

全國產業總工會：戴理事長國榮。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溫理事長國銘、王松林。 

台灣總工會：陳副理事長美靜、張秘書長鈺民。 

五、來  賓：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江局長健興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林理事長順基 

糖福育樂公司：鄭董事長進昌 

六、事業單位主管：吳董事長明昌、黃特助建龍、莊副處長慶文。 

出席人員： 

謝芳寅、陳榮豐、陳世斌、林伯樵、郭超杰、簡永松、顏慶章、劉佩君、

許世法、陳慶和、胡麒麟、胡益民、李銘峰、馮再宏、黃世雄、詹弘毅、

蔡治奎、黃碧玉、吳子良、曾啓億、王春生、馮吉成、李豐安、何昇軒、

黃同源、黃生煌、陳佩文、歐宗明、楊裕民、陳炯良、林金來、陳忠發、

盧志誠、江功毅、吳征池、鍾政翰、蘇正佑、蘇江海、許盛君、陳政豪、

胡順學、徐大裕、黃勝聰、田賢堂、張俊帄、蕭世紀。 

（白宜穎委託陳政豪；劉雄略委託謝芳寅；詹前宏委託蘇正佑；） 

七、列席人員： 

駱文霖、謝豐昌、邱德譽、郭志章、楊智全、林金聲、吳勇志、曾秋棠、

陳茂彰、黃鐘談、潘建洲、鄭義清、李柏德。 

會務工作人員： 

胡勝筆、林晃民、蘇南通、蔡銘修、吳秉閎、陳昆昌、陳合華。 

八、請  假：無。 



  

壹、開幕典禮 

主  席：田理事長賢堂                           紀  錄：林晃民、陳昆昌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主管機關：（無）。 

三、上級工會致詞： 

（一）全國產業總工會：戴理事長國榮致詞：（略）。 

（二）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溫理事長國銘致詞：（略）。 

（三）台灣總工會：張秘書長鈺民致詞：（略）。 

四、事業單位主管致詞：台灣糖業公司吳董事長明昌：（略）。 

五、來賓致詞： 

（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江局長健興致詞：（略）。 

（二）高雄市產業總工會：林理事長順基：（略）。 

 

 



  

貳、第一次會議： 

主  席：歐代表宗明                             紀  錄：林晃民、陳昆昌

選舉本會第 26屆理事、監事暨出席台灣糖業公司勞工董事： 

一、由主席說明本次選舉名稱、應選名額及無效票之認定，其他相關事宜則依

照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辦理。 

二、選  舉：選舉本會第 26屆理事、監事暨出席台灣糖業公司勞工董事。 

三、推舉選務工作人員： 

發  票：陳昆昌、吳秉閎、陳合華。 

（一）理事選舉部份： 

記  票：陳世斌、林金來。 

唱  票：吳征池、楊裕民。 

監  票：張俊帄、徐大裕。 

（二）監事選舉部份：  

記  票：許世法、胡順學。 

唱  票：江功毅、黃勝聰。 

監  票：胡麒麟、何昇軒。 

（三）勞工董事選舉部份：  

記  票：李豐安、馮吉成。 

唱  票：蕭世紀、陳榮豐。 

監  票：謝芳寅、陳慶和。 



  

四、選舉結果： 

（一）理事選舉結果： 

當選：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郭超杰 46 嘉義 馬文彬 41 雲林 許盛君 37 台東 

謝芳寅 44 雲林 蕭世紀 41 彰化 馮吉成 36 台南市 

曾啟億 43 台南市 曾秋棠 40 善化 陳慶和 35 善化 

何昇軒 43 高雄區處 江功毅 40 屏東 劉文豐 35 彰化 

歐宗明 43 高雄市 陳政豪 39 台北 黃勝聰 32 臺中月眉 

蘇正佑 41 花蓮 陳忠發 37 高雄市 薛清友 31 高雄區處 

盧志誠 41 屏東 許世法 37 嘉義 胡麒麟 28 善化 

候補： 

姓名 
得票

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吳子良 28 台南市 林明佑 17 雲林 陳奕辰 8 高雄市 

張明賢 24 善化 張凱鈞 15 台南市    

林伯樵 22 雲林 林建成 12 屏東 
 

陳炯良 18 高雄市 陳榮豐 11 雲林 

（二）監事選舉結果： 

當選：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張俊帄 49 彰化 吳征池 39 屏東 劉佩君 33 嘉義 

楊裕民 42 高雄市 陳世斌 38 雲林  

楊智全 41 高雄區處 郭志章 34 善化 

候補：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潘建洲 28 善化 林金來 27 高雄市  

（三）勞工董事選舉結果： 

當選：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姓名 得票數 工會別 

徐大裕 45 臺中月眉 黃同源 44 高雄區處 胡益民 28 善化 



  

參、第二次會議 

一、主席：郭代表超杰                           紀  錄：林晃民、陳昆昌 

二、主席報告：郭代表超杰（略）。 

三、勞工董事專題報告：由黃董事碧玉報告（略）。 

四、第 25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及第 25屆第 3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略）。 

決議：通過。 

五、理事會工作報告：由田理事長賢堂報告。 

決議：通過。 

六、監事會財務收支稽核報告：由謝監事會召集人豐昌報告。 

決議：通過。 

七、討論提案： 

第 1案                                           本會理事、監事會  提 

案  由：為本會 113年度工作報告暨決算，提請審議。 

說  明：本會 113年度工作報告暨決算，業經第 25屆第 17次理、監事會議

審查通過，提請本次代表大會討論。 

辦  法：討論通過後，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經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通過，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2案                                           本會理事、監事會  提 

案  由：為本會 113年度收支決算結果，短絀 226萬 7,393元，提請審議。 

說  明：本會 113年度收支決算結果，經第 25屆第 17次理、監事會議審查

通過，提請本次代表大會討論。 

辦  法：討論通過後，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經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通過，陳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3案                                           本會理事、監事會  提 

案  由：為本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暨 114 年度經費歲入及歲出預算，提請核

議。 

說  明：有關本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暨 114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前經 114

年 1月 15日第 25屆第 17次理事會議討論通過在案，提請本次代表

大會討論。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經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4案                                           本會理事、監事會  提 

案  由：為本會固定資產申請報廢案，提請審核。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會第 25屆第 18次常務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會議

及 25屆第 15次理事、監事會議審核通過在案，提請本次代表大會

審核。 

二、 本會固定資產因已逾耐用年限，不堪使用，擬停用報廢，詳如下

表：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經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 5案                                             本會服務福利組  提 

案  由：為配合執行本會理事會議決議，自第 26屆貣停止候補理事、監事幹

部參訪補助等，擬修訂「幹部國外參訪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14年 1月 15日本會第 25屆第 17次理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有鑑於本會候補理事、監事（計 13員）在本會治理結構中，係於理

事、監事出缺時依法遞補，其角色僅是作為理事、監事的預備位

置，確保組織穩定運作及順利交接，在未遞補成為正式理事、監事

之前，並未直接參與理事、監事的決策或管理事務。 

三、 衡酌目前本會之候補理事、監事權利與義務似有失衡之虞，為避免

會員質疑有酬庸及浪費公帑之嫌，爰自第 26 屆貣停止候補理事、

監事幹部國外參訪補助，俟遞補為正式理事、監事後再依該要點辦

理。 

四、檢附本會「幹部國外參訪補助要點」修正對照表 1份。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單位 數量 耐用年限 報廢原因 

7199-0037 音響設備 95/12/01 台 1 5年 不堪使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3

條 

補助對象及額度： 

（1）、擔任本會當屆之會員代

表、理（監）事、勞工董事、智

庫委員、顧問、各會員工會秘書

及本會會務等職務者，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及額度： 

（1）、擔任本會當屆之會員代

表、理（監）事、勞工董事、智

庫委員、顧問、各會員工會秘

書及本會會務等職務者，補助

基於

使用

者付

費，

爰刪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第(1)項增列幹事及第(2)項刪除全部條文，其餘照案通過，修正後條

文如下：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114年 2月 21日上午 10時 40分主席宣佈本次會議結束。 

每次以 2萬元/人為原則（餘額自

付），不足 2萬者以實際團費金

額補助。 

（2）、擔任本會當屆之候補理

（監）事及各會員工會幹事等職

務者，補助金額每次以 1萬元/

人為原則（餘額自付），不足 1

萬者以實際團費金額補助。  

（3）、協助本會會務推動有重

大貢獻者，得簽陳本會理事長核

准後，比照本要點補助方式辦

理。 

上開人員當屆補助以 1次為限，

機場接送及旅遊帄安保險費用由

本會支付。 

金額每次以 2萬元/人為原則（餘

額自付），不足 2萬者以實際團

費金額補助。 

（2）、擔任本會當屆之候補理

（監）事及各會員工會幹事等職

務者，補助金額每次以 1萬元/

人為原則（餘額自付），不足 1

萬者以實際團費金額補助。  

（3）、協助本會會務推動有重

大貢獻者，得簽陳本會理事長

核准後，比照本要點補助方式

辦理。 

上開人員當屆補助以 1次為限，

機場接送及旅遊帄安保險費用

由本會支付。 

除機

場接

送及

旅遊

帄安

保險

費用

由本

會支

付 

第 7

條 

本要點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自

下（25）屆貣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要點經代表大會通過後自下

（25）屆貣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 3條 補助對象及額度： 

（1）、擔任本會當屆之會員代表、理（監）事、勞工董事、智庫

委員、顧問、各會員工會秘書、幹事及本會會務等職務

者，補助金額每次以 2萬元/人為原則（餘額自付），不

足 2萬者以實際團費金額補助。 

（2）、協助本會會務推動有重大貢獻者，得簽陳本會理事長核准

後，比照本要點補助方式辦理。 

上開人員當屆補助以 1次為限。 

 

第 7條 本要點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